


和平县推动新上规模以上服务业、限额以上
商贸业奖励政策

通过支持企业健康发展、依法纳统、应统尽统，根据粤商务建函[2025]146号、河商务字[2025]23号工作要求，结合我县工作实际，县政府决定于2025-2027年推动25家企业（含大个体）上规模、上限额。为确保工作顺利开展，特制定本奖励政策。
一、目标任务
（一）新上“规模以上服务业”。2025-2027年全县培育7家服务业企业上规模（年主营业务收入达到1000万以上），其中2025年不少于3家。
（二）新上“限额以上商贸业”。2025-2027年全县培育18家商贸业企业（含大个体）上限额（批发业年主营业务收入2000万元以上、零售业年主营业务收入500万元以上、住宿业和餐饮业年主营业务收入均为200万元以上），其中2025年不少于6家。
二、优化政府服务
（三）优化税务服务。加强重点培育商贸主体服务，支持符合条件的商贸主体依法依规享受小规模纳税人阶段性减免增值税、小型微利企业所得税优惠、“六税两费”减半征收、增值税留抵退税、高新技术企业所得税优惠、研发费用加计扣除等税费优惠政策。（县税务局负责）
（四）优化金融服务。鼓励银行机构加强金融服务，积极与新入库商贸主体加强对接协调，优化授信审批流程，加大信贷支持力度。用好政府性融资担保代偿补偿、融资担保降费奖补等政策，推动融资担保助力商贸主体融资。（县金监局负责）
（五）优化用工社保服务。对新入库商贸主体给予指导，推动商贸主体逐步完善各类社保申报缴纳。落实招用高校毕业生及就业困难人员等社保补贴发放，按规定阶段性降低失业保险费率、扩大一次性扩岗补助发放范围等政策。（县人社局、县税务局按职责分工负责）
（六）实施包容审慎监管。新入库商贸主体违法行为轻微并及时改正，没有造成危害后果的，不予行政处罚；初次违法且危害后果轻微并及时改正的，可以不予行政处罚；主动消除或者减轻违法行动危害后果的，从轻或者减轻行政处罚。（县市场监管局，县税务局、县人社局按职责分工负责）
三、建立奖励机制
（七）对新上规模以上服务业和限额以上商贸业的法人企业每户奖励15万元，分两次拨付，自企业上规（上限）后第一年奖励10万元，第二年对比上年增速达到10%以上的，给予奖励5万元。对新上限额以上商贸业的大个体每户奖励10万元，分两次拨付，自企业上规（上限）后第一年奖励5万元，第二年对比上年增速达到10%以上的，给予奖励5万元。（注：企业同时符合省、市同类奖励条款的，本着从高从优的原则，不重复享受）。
四、工作要求
[bookmark: _GoBack]（八）加强组织领导。成立和平县新上规模、上限额企业（含大个体）培育工作领导小组，组长由分管县领导担任，副组长由县政府办协调此项工作的副主任、县工商信局局长、县统计局局长担任，成员由县工商信局、县财政局、县人社局、县统计局县税务局、县市场监管局、县金监局及各服务业主管部门等单位负责同志组成，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县工商信局，负责有关推动企业上规模、上限额的工作，建立工作台账，每季度跟进汇总进度情况；对具备上规模、上限额条件的企业及时通报县统计部门；每季度要组织领导小组成员单位座谈，共同研究相关工作。各服务业主管部门要成立相应的工作机构，每月10日前向县领导小组办公室报送推动企业上规模、上限额工作进度情况。
（九）明确工作职责。县工商信局应协同县统计部门深入企业做好拟上规模、上限额企业的业务指导及申报材料审核工作，指导成员单位筛选确定培育对象，对近年特别是今年拟上规模、上限额或接近上规模、上限额条件的企业，给予重点指导和服务，按照企业申报上规模、上限额的规定要求，完善“企业一套表”调查单位管理及所需提交的审核登记表、企业申报书、企业基本情况表等书面材料，指导其尽快申报上规模、上限额，并加强（执法）监督，杜绝漏报瞒报情况发生，积极培育支持商贸主体达限纳统、应统尽统，更好地落实消费基础。
（十）加强宣传发动。加大宣传力度，使企业充分认识上规模、上限额的重要意义，消除认识误区，并积极引导帮助企业开拓市场，提高市场占有率，不断提升生产经营效益，促进企业达到申报的硬件要求。
（十一）强化检查监督。加大督查力度，确保措施到位、责任到位。县领导小组办公室要定期组织成员单位对推动企业上规模、上限额工作进行督查，并于次年对各单位完成目标任务情况进行检查验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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